
关于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9年12月2日为基准日，对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南方高铁份额（场内简称“高铁基金” ，基金代码：160135，包含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高铁A份额

（场内简称“高铁A级” ，基金代码150293）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9年12月2日，南方高铁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弃，余额

计入基金财产；南方高铁份额的场内份额、高铁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如下表所

示：

折算前 折算后

折算前基金份额数（份）

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参

考净值（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数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

/参考净值（元）

南方高铁场外份额 229,416,517.48 0.7093 238,642,963.17 0.6819

南方高铁场内份额 15,310,175.00 0.7093 16,261,531.00 0.6819

高铁A份额 4,172,707.00 1.0548

4,172,707.00

1.0000

335,627.00�*

*注：该“折算后基金份额数”为高铁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南方高铁场内份额数

投资人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登记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上述折算后份额可查

询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具体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二、恢复交易

自2019年12月4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 高

铁A份额于2019年12月4日复牌，高铁B份额正常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9年12月4日高铁A级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9年12月

3日的高铁A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2019年12月4日当日高铁A级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高铁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南方高铁分级场内份额分配给高铁A份额的持有人，而南方高铁分级份额为跟踪中

证高铁产业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高铁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承

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高铁A份额、南方高铁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高铁A份额、南方高铁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

基金资产的风险。

3、由于高铁A级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高铁A级的折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的投资人注意折价所带来的风险。

4、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

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高铁A份额，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南方高铁

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高铁A份额卖出，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南方高铁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

司后赎回。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投资于本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6、投资人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关于南方高铁

A

份额定期折算后

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约定，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9年12月2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南方高铁基础份额

（基金简称 “高铁基金” ， 基金代码 “160135” ， 包含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 南方高铁A份额 （基金简称 “高铁A级” ， 基金代码

“150293” ）办理了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9年11月27日发布的《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9年12月4日高铁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9年12

月3日的高铁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高铁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9年12月2日的收盘价为1.045

元，扣除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090元，与2019年12月4日的前收盘价存在一定差异，2019年12月4日当日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0

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2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3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南方养老2030

基金主代码 00766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锁定期指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

额申购申请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次

三年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不含对日）。 在锁定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若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至目标日期

不满一个锁定期，目标日期到达后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目标日期到达后即2031年1月1日起，本基金名称变更为“南方安慧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本基金不再设置每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期，申购、赎回等业务将按照普通开放式

基金规则办理。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3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南方养

老目标日期203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9]109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9年11月18日

至 2019年11月29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9年12月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899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4,379,902.6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2,525.9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04,379,902.62

利息结转的份额 22,525.90

合计 104,402,428.52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2,700.2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9.5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1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10%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

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0至10万份（含）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

0至10万份（含）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9年12月3日

注：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发起份额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

限

基金管理公司固

有资金

10,002,700.27 9.58% 10,000,000.00 9.58%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少于3年

基金管理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公司股

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2,700.27 9.58% 10,000,000.00 9.58%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少于3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

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仅可在该基金份额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办理基金份额赎回。目标日期到达后，

本基金不再设置每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期，基金管理人将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或赎回开始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9-68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2019年12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为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建议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审计实际工作情况确定其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内部

控制审计报酬。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9-69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结合公司实际工作安排，公司原定于2019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取消。 2019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本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 9:15—2019年12月19日 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19年12月16日下午交易结束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

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1号楼3楼国际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说明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为100。 1.00�代表议案 1。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9年12月17日至18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三）登记地点

公司投资与证券事务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的文件要求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书详见

附件2。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8-2844724

传真：0758-2865223

联系人：刘艳春,张志辉

（六）会议费用

与会人员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

体操作内容及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636；投票简称：风华投票。

（二）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

1.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

2019年12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2019年12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19年12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3: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三）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 可 登 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打“√” ）：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

1．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说明：如果委托人未对会议表决事项做出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代表委托人（单位），其后

果由委托人（单位）承担。

委托人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

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证券代码：

600510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

2019-091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决定书》暨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一、本次交易情况

2019年11月5日，公司召开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

司75%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艾特网能” ）75%股权；同日，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并与本次

交易的业绩承诺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 2019

年1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的公告》（详见公司公告2019-082）。

2019年11月5日，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出具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购买深

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9】第

1856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考虑到不同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且收益法更加充分、全面地反映标的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整体价值，中联评估选用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即2019年5月31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140,100.00万元。

2019年11月14日，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对《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 根据上述经过备案的标的公司资产评估结

果，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公司75%股权最终交易价格拟确定为人民币105,000.00万元。

2019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及八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就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

限公司75%股权事宜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

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与业绩承诺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

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2019年1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公告2019-086）。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1、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19年12月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详见公司公告2019-090）。

2、经营者集中审查情况

2019年12月3日， 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

〔2019〕477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

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与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签署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待标的资产交割的相关手续完成后，艾特网能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公司在《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的公告》中对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作了特别提示和说明，提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相关公告中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详见公司公告2019-082）。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281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7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3,822,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赵英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容和平先生因事未出席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黄民娴女士、孙仲明先生因公事未出席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大会；公司高管陈春源先生、李云峰先生列席了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旭升 223,677,142 99.9350 是

1.02 乔鸿鹄 223,677,142 99.9350 是

1.03 李云峰 223,677,142 99.9350 是

1.04 魏洪亮 223,677,142 99.9350 是

1.05 景红升 223,677,142 99.9350 是

1.06 罗卫军 223,677,142 99.9350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军 223,677,142 99.9350 是

2.02 田旺林 223,677,142 99.9350 是

2.03 周荣华 223,677,142 99.9350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李志平 223,677,142 99.9350 是

3.02 李诗水 223,677,142 99.9350 是

3.03 吴斌 223,677,142 99.935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旭升 23,803 14.0762 0 0 0 0

1.02 乔鸿鹄 23,803 14.0762 0 0 0 0

1.03 李云峰 23,803 14.0762 0 0 0 0

1.04 魏洪亮 23,803 14.0762 0 0 0 0

1.05 景红升 23,803 14.0762 0 0 0 0

1.06 罗卫军 23,803 14.0762 0 0 0 0

2.01 王军 23,803 14.0762 0 0 0 0

2.02 田旺林 23,803 14.0762 0 0 0 0

2.03 周荣华 23,803 14.0762 0 0 0 0

3.01 李志平 23,803 14.0762 0 0 0 0

3.02 李诗水 23,803 14.0762 0 0 0 0

3.03 吴斌 23,803 14.0762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23,822,4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51%。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晓娜 乔泽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证券代码：

600281

编号：临

2019-O38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

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日下午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22

日以书面或电话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

长张旭升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张旭升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详见公司临：2019-O39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魏洪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详见公司临：2019-O40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屠屏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罗卫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详见公司临：2019-O41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指定公司董事代行董秘职责的议案

董事会指定董事景红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详见公司临：2019-O42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2019-O43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证券代码：

600281

编号：临

2019-O39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张旭升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3日，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旭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简历：

张旭升：男、1968年11出生、汉族、山西平定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198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阳煤集团三矿建安公司副经

理、董事长兼经理，三矿副矿长、党委书记兼元堡公司副董事长、党总支书记，阳煤地产集团党委书记兼元堡公司党总支书记，地产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党委委员，太化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太化股份董事长。 现任太化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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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聘任魏洪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3日，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魏洪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2019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简历：

魏洪亮：男、1979年10月生、汉族、河南焦作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2003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光大银行太原河西支行客户经理，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南内环支行理财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银行太原晋

阳街支行副行长。 2019年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长治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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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指定公司董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3日，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指定公司董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指定董事景红升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简历：

景红升：男、1984年4月生、汉族、山西稷山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06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山西新元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机电部见习、财务部销售会计及税务会计，阳煤国贸煤炭业务部业务员，阳煤国贸北京公司财务经理，阳煤国贸上海投资公司副总经

理，和顺化工计划财务部部长。 现任阳煤集团金融（资本）运营部资本运营科科长。

联系方式：0351-5638003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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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3日，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聘任屠屏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罗卫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2019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简历：

屠屏义：男、1973年6月生、汉族、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1994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太化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综合部

部长，太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现任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三维瑞德焦化董事长、总经理，洪洞华旭化工执行董事。

罗卫军：男、1971年7月生、汉族、山西祁县人、群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阳煤集团房地产分公司财务部部

长，山西晋润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阳煤集团房地产管理中心副主任。 现任阳煤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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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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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3日，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如下：

一、董事会技术与发展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张旭升

委员：魏洪亮 乔鸿鹄

二、董事会人力资源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周荣华

委员：李云峰 田旺林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王军

委员：魏洪亮 景红升

四、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田旺林

委员：周荣华 罗卫军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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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李志平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副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

由监事李志平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李志平先生为太原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副主席。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简历：

李志平：男、1964年10月出生、本科、中共党员、政工师。 历任太原化肥厂团委干事、副书记、书记，厂党办副主任，本公司合成氨分公司纪委

副书记、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证券部部长、信息披露事务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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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4日 星期三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成都燃气”）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８

，

８８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３０２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８

，

８８９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６

，

２２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６６．７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４５

元

／

股。

成都燃气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成都燃气”

Ａ

股

２

，

６６６．７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９９０

，

４１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０

，

４６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１３６４７％

。

配号总数为

１２０

，

４６６

，

３６０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２０

，

４６６

，

３５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１７．４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８８．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０００．１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６４０９４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发行人：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元）

实际配售股数（股）

实际配售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无锁定期 有锁定期 无锁定期 有锁定期 无锁定期 有锁定期

１

黄辉民 黄辉民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７

，

７６１．４５ ２

，

６０４ ６

，

０７９ ４７

，

７５６．５０ ２３

，

４４７ ５４

，

７０９

２

贾冬梅 贾冬梅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７

，

６１４．５０ ２

，

５９７ ６

，

０６０ ４７

，

６１３．５０ ２３

，

４５４ ５４

，

７２８

３

李宏 李宏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７

，

７６１．５０ ２

，

６０４ ６

，

０７９ ４７

，

７５６．５０ ２３

，

４４７ ５４

，

７０９

４

马志红 马志红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０

，

１５０．００ ２

，

１９０ ５

，

１１０ ４０

，

１５０．００ ２３

，

８６１ ５５

，

６７８

５

太原市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市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１０

，

９４５．８２ ５９７ １

，

３９３ １０

，

９４５．００ ５９

，

１０７ １３７

，

９１８

６

郑坤 郑坤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９６３ ６０

，

５８２ ４７５

，

９９７．５０ ８８ ２０６

合计

１８９

，

９５９ ４４３

，

２５１ ３

，

４８２

，

６５５．００ ６７０

，

２３３．２７ ３６

，

５５５ ８５

，

３０３ ６７０

，

２１９．００ １５３

，

４０４ ３５７

，

９４８

附表

２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名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９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和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独家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为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和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１７２

，

１６４

，

２００

股，约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００％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发

行人授予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数量

１５％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若绿鞋

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５

，

９４７

，

９８８

，

２００

股，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８４％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０６８

，

８６５

，

０００

股， 约占绿鞋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４．７８％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２

，

１７２

，

３１０

，

２００

股， 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６．００％

；回拨

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３０

，

９８９

，

０００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６

，

８１３

，

０００

股，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４．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０

元

／

股。

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协商确

定启用绿鞋机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７７５

，

８２４

，

０００

股，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５％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

１

，

２９３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８７

，

９１１

，

２９７

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９０５

，

１３０

，

９０３

股。 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５８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股（含超额配售部分）。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

，

４７４

，

１５２

，

２３２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１３

，

６０７

，

８３７

，

２７６．００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未缴款认购数量：

１１１

，

９２８

，

７６８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未缴款认购金额：

６１５

，

６０８

，

２２４．００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

，

２８６

，

２２９

，

４６４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７

，

０７４

，

２６２

，

０５２．００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数量：

６

，

８１２

，

７３６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金额：

３７

，

４７０

，

０４８．００

元

未缴款

／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详见附表。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

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股数

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１８

，

７４１

，

５０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５３

，

０７８

，

２７２．００

元，占绿鞋全额行使后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２．０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及网上（不含超额

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自愿承诺，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３０

个自然日内（含第

３０

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联席主

承销商不出售其包销股份中无锁定期的股份 （包销股份中有锁定期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６

个月）。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３０１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家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家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其中无锁定期获配数量（股） 其中有锁定期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２

鲍雪薇 鲍雪薇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３

鲍浙安 鲍浙安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

毕树真 毕树真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

陈昌芬 陈昌芬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６

陈峰 陈峰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７

陈伟 陈伟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８

陈莹 陈莹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９

程桂梅 程桂梅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０

戴洪斌 戴洪斌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１

邓文俭 邓文俭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２

杜宣 杜宣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３

段丽辉 段丽辉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４

福州三威橡塑化工有限公司 福州三威橡塑化工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１５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１６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９９

，

５０７ ２９

，

８５２ ６９

，

６５５ ５４７

，

２８８．５０

１７

韩燕煦 韩燕煦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１８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１９

黄雪林 黄雪林

２８

，

９４６ ８

，

６８３ ２０

，

２６３ １５９

，

２０３．００

２０

金宝华 金宝华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１

李定海 李定海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２

李静芬 李静芬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３

李强 李强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４

李素梅 李素梅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５

李太杰 李太杰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６

李伟 李伟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７

梁剑文 梁剑文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８

梁肖霞 梁肖霞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２９

陆利斌 陆利斌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３０

罗树培 罗树培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３１

木林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木林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２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３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４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港湾马拉松

８

号私募投资基金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５

深圳钦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钦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６

深圳市百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７

舒建安 舒建安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３８

四川惠邦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惠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３９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４０

王安宇 王安宇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１

王春飞 王春飞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２

王寒风 王寒风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３

吴知会 吴知会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４

夏赛侠 夏赛侠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５

杨光 杨光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６

杨清芬 杨清芬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７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４８

于沛君 于沛君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４９

虞忆洲 虞忆洲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０

袁雪梅 袁雪梅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１

浙江金穗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金穗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１５ ５９

，

７０４ １３９

，

３１１ １

，

０９４

，

５８２．５０

５２

郑柏林 郑柏林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３

郑国富 郑国富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４

周泽亮 周泽亮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５５

庄建川 庄建川

８６

，

８３９ ２６

，

０５１ ６０

，

７８８ ４７７

，

６１４．５０

合计

６

，

３０１

，

３８４ １

，

８９０

，

３８０ ４

，

４１１

，

００４ ３４

，

６５７

，

６１２．００

附表

１

：未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名单


